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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6年4

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6年4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 

（2006年4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申请

、签发和管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境的权益，促进对外交往，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

籍和身份的证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

、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 第三条 护照分为普通护照、

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 护照由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向外国政

府推介。 第四条 普通护照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或者公安

部委托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和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

机构签发。 外交护照由外交部签发。 公务护照由外交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

构以及外交部委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外事部门签发。 第五条 公民因前往外国定居、探亲、学习

、就业、旅行、从事商务活动等非公务原因出国的，由本人

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

机构申请普通护照。 第六条 公民申请普通护照，应当提交本



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近期免冠照片以及申请事由的相

关材料。国家工作人员因本法第五条规定的原因出境申请普

通护照的，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公

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

签发普通护照；对不符合规定不予签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

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的权利。 在偏远地区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区或者因特殊情况，

不能按期签发护照的，经护照签发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时

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公民因合理紧急事由请求加急办理的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七条 普通护照

的登记项目包括：护照持有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出

生地，护照的签发日期、有效期、签发地点和签发机关。 普

通护照的有效期为：护照持有人未满十六周岁的五年，十六

周岁以上的十年。 普通护照的具体签发办法，由公安部规定

。 第八条 外交官员、领事官员及其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和

外交信使持用外交护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

或者联合国、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工

作的中国政府派出的职员及其随行配偶、未成年子女持用公

务护照。 前两款规定之外的公民出国执行公务的，由其工作

单位依照本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向外交部门提出

申请，由外交部门根据需要签发外交护照或者公务护照。 第

九条 外交护照、公务护照的登记项目包括：护照持有人的姓

名、性别、出生日期、出生地，护照的签发日期、有效期和

签发机关。 外交护照、公务护照的签发范围、签发办法、有

效期以及公务护照的具体类别，由外交部规定。 第十条 护照

持有人所持护照的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当持相关证明材



料，向护照签发机关申请护照变更加注。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护照持有人可以按照规定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护照

： （一）护照有效期即将届满的； （二）护照签证页即将使

用完毕的； （三）护照损毁不能使用的； （四）护照遗失或

者被盗的； （五）有正当理由需要换发或者补发护照的其他

情形。 护照持有人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普通护照，在国内，由

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机构提出；在国外，由本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

、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提出。定居国外的中

国公民回国后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普通护照的，由本人向暂住

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 

外交护照、公务护照的换发或者补发，按照外交部的有关规

定办理。 第十二条 护照具备视读与机读两种功能。 护照的防

伪性能参照国际技术标准制定。 护照签发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对因制作、签发护照而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 第十三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护照签发机关不予签

发护照： （一）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无法

证明身份的； （三）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四）被判

处刑罚正在服刑的； （五）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的民事案

件不能出境的； （六）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

的； （七）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

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十四条 申请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护照签发机关自其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被遣

返回国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以内不予签发护照： （一）因妨

害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因非法出境、非

法居留、非法就业被遣返回国的。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因办理案

件需要，可以依法扣押案件当事人的护照。 案件当事人拒不

交出护照的，前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可以提请护照签发机关宣

布案件当事人的护照作废。 第十六条 护照持有人丧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或者护照遗失、被盗等情形，由护照签发机

关宣布该护照作废。 伪造、变造、骗取或者被签发机关宣布

作废的护照无效。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